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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貢 區議會 議 員動議
「要求檢討及改善海上事故通報機制保障本港自然生態 l

就有關2017年9月5日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通過上述動議，現隨函夾附本署的
書面回覆供各議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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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就動議「要求檢討及改善海上事故通報機制保障本港自然生態」
的書 面回覆



環境保護署就 2017 年 9 月 5 日西貢區議會會議的動議 

「要求檢討及改善海上事故通報機制  保障本港自然生態」的書面回覆 

  就 黎 銘 澤 議 員 於 西 貢 區 議 會 2 0 1 7 年 9 月 5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要

求 檢 討 及 改 善 海 上 事 故 通 報 機 制  保 障 本 港 自 然 生 態 」的 動 議，本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  

內地相關部門於 8 月 5 日中午通知海事處，8 月 3 日有船隻在珠江口大蜘

蛛島附近水域（概位：北緯 22°06.36’，東經 113°53.50’）發生碰撞事故，約一

千噸棕櫚硬脂從其中一艘受損貨輪溢漏而出，可能會隨水流進入香港水域。海事

處在接獲通報後，即時知會香港相關部門包括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康文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及食物及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戒備。各部門隨即調配船隻和加強人手，迅速及有效地按其分工地點清理海上和

海灘的棕櫚硬脂，並密切監察受影響地點的情況。最高峰時期，政府曾每日調派

約 300 人應對是次事件。  

受棕櫚硬脂影響期間，環保署每天派員與政府飛行服務隊在高空視察香港

水域的情況，務求通過海陸空全方位監察和加強清理，令本港境內的水域和海岸

盡快回復正常，將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另外，各相關部門亦為多個進行義務

清理棕櫚硬脂的環保團體及志願組織提供協助和支援。除協調各部門的監察及清

理工作外，環保署從 8 月 7 日開始每天派員到多個受影響的泳灘抽取水樣本，密

切監察水質情況，並以新聞公報統一對外發佈特區政府清理棕櫚硬脂的進展，以

及提醒市民在接觸棕櫚硬脂時須注意的事項。  

經政府多個部門連日來的合力清理下，海上和沖上岸灘的棕櫚硬脂整體上

已妥善清理，相關的清理工作亦已於 8 月 18 日大致完成，合共收集約 214 噸棕櫚

硬脂。環保署在多個受影響泳灘所採集的海水樣本的油脂含量一直低於檢出限

（detection limit）。經考慮水質及清理情況後，13 個因受棕櫚硬脂影響而暫時封閉

的泳灘已於 8 月 11 至 18 日期間先後重開。受棕櫚硬脂影響期間，漁護署一直密

切監察魚類養殖區的情況並與養魚戶聯繫，未有發現有養魚戶受事故影響，亦沒

有發現魚類因受棕櫚硬脂污染而死亡。事實上，棕櫚硬脂是天然棕櫚油的固體部

分，棕櫚硬脂在自然環境中會被生物降解，不溶於水及浮在海面，原則上應不會

對海洋生物造成嚴重影響。政府各相關部門會持續協作，繼續密切監察海岸清潔

情況和安排日常清理，並在有需要時迅速跟進。政府亦會就事件作出全面檢討，

包括通報機制、公共傳訊、部門間的協作、資源分配等，務求持續提升應對同類

型事件的能力。  

另一方面，為加強協調處理區域內海漂垃圾問題，粵港雙方於 2016 年 10

月在「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的框架下成立「粵港海洋環境管理專題小

組」，就區域內各項海洋環境事宜加強交流和溝通，當中包括就海上垃圾事宜成



立通報警示機制、實時監察珠江流域的雨量數據等。通報警示機制會按暴雨或重

大環境事件而啟動並進行通報，以便雙方能適時調配資源及進行相應準備。特區

政府會繼續透過上述框架，加強與內地相關部門就清理海漂垃圾的合作。  

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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